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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1年10月5日印發 

 

院總第 1557 號 委員 提案第 29008 號   

 

案由：本院委員張廖萬堅、許智傑、林宜瑾等 22 人，鑒於臺灣藝術

具有獨特的地理及人文風貌，於這土地上孕育的音樂呈現多

元的族群文化、融合東西美學，前輩音樂家、作曲家精采動

人的作品及音樂家獨特的美學，需要一一被記錄下來，然而

當前卻未有專責機構負責，前輩音樂家作品、珍貴史料散落

各處，急需以國家的力量來重建、研究、保存、典藏、演奏

及推廣，臺灣音樂始能持續發展，爰此整合文化部所屬國立

臺灣交響樂團與國立傳統藝術中心之臺灣音樂館兩組織，成

立三級機構國立臺灣音樂中心，並擬具「國立臺灣音樂中心

組織法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張廖萬堅 許智傑  林宜瑾   

連署人：何欣純  陳亭妃  王美惠  蘇巧慧  鍾佳濱  

湯蕙禎  蔡適應  沈發惠  陳素月  邱志偉  

洪申翰  莊瑞雄  陳秀寳  邱泰源  莊競程  

何志偉  江永昌  林靜儀  賴瑞隆   



立法院第 10 屆第 6 會期第 3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130 

國立臺灣音樂中心組織法草案總說明 

臺灣音樂具有獨特的地理及人文風貌，尤其在過去數百年間，其發展跟台灣社會脈動密不

可分。不同時期的移民帶來各自的音樂，不同時期的外來統治者及其殖民政策，更深刻地影響

臺灣音樂呈現，例如荷西時期帶入的基督教音樂、明鄭時期原住民與漢人的相遇、日據時期日

本攜來的西方音樂形式、光復之後政府大力提倡的中華戲曲，以及解嚴後政府提倡「本土化」

音樂創作新舊並陳，二十世紀以後，臺灣音樂創作乃存在著「現代」與「傳統」這兩個精神向

度，作曲家們無不努力地運用他們習自日本或歐美先進國家的各種音樂語彙和技法來表現其個

人情感與審美理念。 

臺灣音樂呈現多元面貌的發展，前輩音樂家和作曲家，他們精采動人的作品及音樂家獨特

的美學，需要一一被記錄下來，除了是珍貴文化資產，更是未來臺灣音樂家、演奏家在音樂詮

釋上重要的養分。為使臺灣音樂能有專責機構進行典藏、研究、推廣、展演、人才培育等核心

業務，整合目前文化部所屬之國立臺灣交響樂團與國立傳統藝術中心之臺灣音樂館兩組織，成

立三級機構「國立臺灣音樂中心」，期能延續臺灣音樂發展，建立臺灣多元音樂視野，典藏保

存音樂文物及檔案資料，呈現臺灣音樂文化脈絡，培育音樂創作及演出人才，辦理各類型展演

活動，達成公共任務，爰此擬具「國立臺灣音樂中心組織法草案」，各條文重點如下： 

一、本中心之設立目的及隸屬關係。（草案第一條） 

二、本中心之權限執掌。（草案第二條） 

三、本中心之首長、副首長之職稱、官職等及員額。（草案第三條） 

四、本中心為特別需求得聘用專業人員。（草案第四條） 

五、本中心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草案第五條） 

六、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草案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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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音樂中心組織法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文化部為辦理臺灣音樂之研究、典藏

、展演、人才培育、教育及推廣業務，特設

國立臺灣音樂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臺灣藝術人才濟濟，其中臺灣音樂從上一世紀

以來已形成在地理上與人文上具獨特性的風貌

，累積了足以代表臺灣的藝術作品，但由於政

權更迭、社會經濟起伏，前輩音樂家的作品、

珍貴史料散落各處，亟需國家有系統性地蒐集

、保存、典藏及運用，爰此設立本中心，並於

第一條明定本法設立目的及隸屬關係。 

第二條 本中心掌理下列事項： 

一、臺灣音樂之資料蒐集、調查、研究、詮

釋及歷史建構。 

二、臺灣音樂作品、影音及文物之蒐集、調

查、研究、登錄、修復、保存、典藏及加

值應用。 

三、臺灣音樂之演奏、活動策劃、跨界合作

及國際合作與交流。 

四、臺灣音樂之資料庫或平台建置、整合、

推廣及加值運用。 

五、臺灣音樂之行銷推廣、教育學習及交流

合作。 

六、臺灣音樂之專業人才培育、創作獎勵及

輔導。 

七、其他有關臺灣音樂事項。 

明定本中心之權限執掌： 

一、臺灣音樂之資料，除現已具相當研究成果

之瀕臨衰微的臺灣本土傳統音樂外，更應

包含存於臺灣歷史中由這塊土地所孕育出

來的音樂相關資料，例如臺灣經過數次殖

民時期之音樂、二十世紀興起的流行歌等

，各時期的臺灣音樂、西方古典音樂文化

傳入後的影響、當代藝術音樂創作等資料

，都在本中心蒐集、調查、研究範圍，並

透過這些資料重建臺灣音樂史。綜上，明

定第一款本中心掌理臺灣音樂之資料蒐集

、調查、研究、詮釋及歷史建構。另，關

於資料形式亦包含文獻檔案。 

二、臺灣音樂資料不應只有文字敘述，音樂作

品本身更是重點，例如歌曲中的歌詞反應

當時社會狀況；樂曲結構形式、演唱風格

、樂器運用也有其時代性，當時的時代氛

圍都可充分地在歌曲中反映出來，此不僅

是珍貴文化資產，更是後代創作者之靈感

來源，爰此，第二款明定臺灣音樂作品、

影音及文物之蒐集、調查、研究、登錄、

修復、保存、典藏及加值應用。 

三、演奏及傳唱是音樂本質，爰此明定第三款

透過演奏臺灣音樂、活動策劃、跨界合作

及國際合作與交流，延續臺灣音樂並發揚

光大。 

四、目前臺灣音樂存有零星的資料庫，例如臺

灣歷史博物館的臺灣聲音一百年資料庫、

傳統藝術中心臺灣音樂館的音樂資訊交流

平台等，期待本中心設立之後，能有統一

的臺灣音樂資料庫或加以整合。另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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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臺灣交響樂團自創團以來亦累積豐富的

創作資源，可將其歷年演出精彩曲目數位

化，導入文化部影音管理系統提供民眾欣

賞，綜上明定第四款臺灣音樂之資料庫或

平台建置、整合、推廣及加值運用。 

五、為行銷推廣、教育學習臺灣音樂，臺灣音

樂和與各界合作交流，明定第五款。 

六、明定第六款培育臺灣音樂專業人才，並獎

勵與輔導創作。 

七、第七款為其他有關臺灣音樂事項。 

第三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

二職等至第十三職等，必要時得比照專科以

上學校校長或教授之資格聘任；副主任一人

，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必要時得比照副

教授之資格聘任。 

一、參照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六條第四項和各機

關職稱及官等職等員額配置準則等相關規

定，明定本中心首長、副首長之職稱、官

職等及員額。 

二、所稱"必要時得比照專科以上學校校長或

教授、副教授之資格聘任"係依教育人員

任用條例規定辦理。 

第四條 本中心因業務需要，得依聘用人員聘

用條例之規定，聘用專業人員三十五人到四

十人辦理第二條事項。 

鑒於國立臺灣音樂中心係以延續臺灣音樂發展

為主，因而捨棄強調成本與績效之行政法人組

織型態，並以三級機構設立，執行政策。爰此

，為增加用人彈性，參酌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三

十六條規定明定本條。 

第五條 本中心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

以編制表定之。 

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第六條雖已授權訂定編

制表，惟考量如僅於第三條規定首長及副首長

之配置，將難窺知本中心人員配置及運作全貌

，爰於本條再予重申 

第六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本法之施行日期。 

 


